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１．０４０．９９
犆犆犛犆３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

犢犢／犜１８３３．２—２０２２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　质量要求和评价

第２部分：数据集通用要求

犃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犻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犿犲犱犻犮犪犾犱犲狏犻犮犲—犙狌犪犾犻狋狔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犪狀犱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犘犪狉狋２：犌犲狀犲狉犪犾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犳狅狉犱犪狋犪狊犲狋狊

２０２２０７０１发布 ２０２３０７０１实施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Ⅰ…………………………………………………………………………………………………………

引言 Ⅱ…………………………………………………………………………………………………………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数据集说明要求 ３…………………………………………………………………………………………

５　数据集质量要求 ７…………………………………………………………………………………………

６　数据集质量符合性评价 １０…………………………………………………………………………………

附录Ａ（规范性）　数据集类型说明 １４………………………………………………………………………

附录Ｂ（资料性）　数据筛选与清洗说明 １５…………………………………………………………………

参考文献 １７……………………………………………………………………………………………………

犢犢／犜１８３３．２—２０２２



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ＹＹ／Ｔ１８３３《人工智能医疗器械　质量要求和评价》的第２部分。ＹＹ／Ｔ１８３３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术语；

———第２部分：数据集通用要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解放军总医院、上海长征医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杭州依图医

疗技术有限公司、腾讯医疗健康（深圳）有限公司、上海联影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柏视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美中互利医疗有限公司、慧影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安德医智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

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浩、刘士远、何昆仑、郑海荣、李佳戈、詹翊强、孟祥峰、萧毅、葛鑫、刘东泉、

颜子夜、钱天翼、丁子建、陆遥、任海萍、柴象飞、周娟、王珊珊、张培芳、梁会营、林浩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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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不断发展，成为医疗器械标准化领域的一个新兴方向。我国已初步建立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在该标准体系中，ＹＹ／Ｔ１８３３《人工智能医疗器械　质量要求和评价》是

基础通用标准，为开展细分领域的标准化活动提供指导，拟由八个部分组成。

———第１部分：术语。目的在于为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的质量评价活动提供术语。

———第２部分：数据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提出数据集的通用质量要求与评价方法。

———第３部分：数据标注通用要求。目的在于提出数据标注环节的质量要求与评价方法。

———第４部分：可追溯性通用要求。目的在于提出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可追溯性的通用要求及评价

方法。

———第５部分：算法安全要求。目的在于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采用的人工智能算法的安全要求

与评价方法。

———第６部分：环境要求。目的在于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的运行环境条件要求与评价方法。

———第７部分：隐私保护要求。目的在于加强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保护受试者隐私的能力。

———第８部分：伦理要求。目的在于从技术层面实现人工智能伦理的要求，保护人的权益。

本文件为其他部分提供数据集质量评价相关的工作思路。

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研发、训练、测试、质控等环节常用的资源，对产品质量有重要影响。本

文件作为ＹＹ／Ｔ１８３３《人工智能医疗器械　质量要求和评价》的第２部分，把数据集纳入产品质量评价

体系的一部分，也为后续制定细分领域的数据集专用要求提供依据。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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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医疗器械　质量要求和评价

第２部分：数据集通用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使用的数据集的通用质量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测试、质控等环节使用的数据集的开发与评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２８２８．４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４部分：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１部分：小总体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ＧＢ／Ｔ６３７８．４　计量抽样检验程序　第４部分：对均值的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ＹＹ／Ｔ１８３３．１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　质量要求和评价　第１部分：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ＹＹ／Ｔ１８３３．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计数检验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犫狔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

关于规定的一个或一组要求，或者仅将单位产品划分为合格或不合格，或者仅计算单位产品中不合

格数的检验。

［来源：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３．１．３］

３．２

计量质量特性　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

被检的单位产品特性能用连续尺度进行度量的质量特性。

［来源：ＧＢ／Ｔ８０５４—２００８，３．１．３］

３．３

计量抽样检验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犫狔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

按规定的抽样方案从批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单位产品。用测量、试验或其他方法取得它们的质

量特性值，与质量要求进行对比，并判断该批产品能否接收的过程。

［来源：ＧＢ／Ｔ８０５４—２００８，３．１．４］

３．４

批　犾狅狋

按抽样目的，在基本相同条件下组成的总体的一个确定部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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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ＧＢ／Ｔ１０１１１—２００８，３．１．４］

３．５

准确度　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对数据内容正确、形式有效的一种度量。

［来源：ＧＢ／Ｔ１１４５７—２００６，２．２２，有修改］

３．６

精度　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对于说明的量的精确或差异的程度。例如，２位十进制数字对５位十进制数字。

［来源：ＧＢ／Ｔ１１４５７—２００６，２．１１６０］

注：含义有别于算法性能指标的精确度。

３．７

一致性　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狔

在数据集的各阶段、部分之间，一致、标准化、无矛盾的程度。

［来源：ＧＢ／Ｔ１１４５７—２００６，２．３２０，有修改］

３．８

可得性　犪狏犪犻犾犪犫犻犾犻狋狔

数据集在投入使用时可操作或可利用的程度。

［来源：ＧＢ／Ｔ１１４５７—２００６，２．１１５，有修改］

３．９

信息安全［性］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犮狌狉犻狋狔

对数据进行的保护，以防止其受到意外的或蓄意的存取、使用、修改、毁坏或泄密。

安全性也涉及对受试者隐私、元数据、通信以及计算机安装的物理保护。

［来源：ＧＢ／Ｔ１１４５７—２００６，２．１４２０，有修改］

３．１０

可移植性　狆狅狉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数据集能被安装、替换或从一个系统移动到另一个系统中，并保持已有质量的属性的程度。

３．１１

数据集制造责任方　犱犪狋犪狊犲狋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对某数据集的设计、制造负有责任的实体。

［来源：ＧＢ９７０６．１—２０２０，３．１０１，有修改］

３．１２

离群值　狅狌狋犾犻犲狉

一组数据中被认为与该组其他数据不一致的观测值。

注：离群值可能来源于不同的总体，或由于不正确的记录或其他误差的结果。

［来源：ＣＮＡＳＧＬ００２—２０１８，３．６，有修改］

３．１３

数据集说明　犱犪狋犪狊犲狋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

陈述数据集各种性质的文档。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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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据集说明要求

４．１　数据集描述

４．１．１　数据集整体描述

４．１．１．１　数据集类型

数据集说明应按照附录Ａ的要求，注明数据集的类型。

４．１．１．２　数据集形态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集的数据模态、数据格式、数据量、存储方式。

４．１．１．３　数据集层次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集的数据层次、子集分解和组合变化。

４．１．１．４　应用场景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集预期模拟的应用场景。

４．１．１．５　版本控制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集的版本号、存储信息、说明文档编制时间、使用状态。

４．１．１．６　数据集更新

对于动态数据集，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新增数据的入组规则和数据退役规则。

４．１．１．７　文档管理

数据集说明宜通过计算机技术（如软硬件、普通网络、云服务），对文档内容进行发布、交换、管理和

查询。

４．１．１．８　元数据属性

数据集说明宜描述数据集元数据属性，如数据集名称、标识符、发布方、语种、分类类目名称、摘

要等。

４．１．１．９　数据元属性

数据集说明宜描述数据元的共用属性、专用属性，如数据集版本、注册机构、分类模式、主管机构等。

注：注册机构、主管机构定义见 ＷＳ／Ｔ３０３—２００９。

４．１．１．１０　标注信息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集是否具有标注信息。

４．１．２　数据采集信息

４．１．２．１　合规性陈述

数据集说明应提供数据来源的合规性陈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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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２　隐私保护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用于保护受试者隐私的技术手段，如数据去标识化、数据匿名化等。适当时，数

据集说明文档应描述数据去标识化或者数据匿名化的规则。

４．１．２．３　多样性

数据集说明应提供数据来源多样性的描述，如人群、采集场所、采集设备、参数设置、操作人员资质、

采集流程、采集时间等。

４．１．２．４　数据采集依从原则

数据集说明应提供数据采集依据的法规、技术标准、临床规范、专家共识或其他参考文献。

４．１．２．５　数据筛选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的录入、排除标准，以及进行数据筛选的方法，如人工清洗、自动清洗。

注：示例见附录Ｂ。

４．１．３　数据预处理

适当时，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预处理的操作步骤和内容。

４．１．４　数据集标注

４．１．４．１　数据集标注依从原则

数据集如具有标注信息，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集标注依据的法规、技术标准、临床规范、专家共识

或其他参考文献。

４．１．４．２　参考标准

数据集如具有标注信息，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集参考标准的制定规则、范围、存储格式与数据规

范。如果参考标准是可验证的，应描述参考标准的验证方式。

４．１．４．３　标注流程

数据集如具有标注信息，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标注与质控流程，明确决策机制。在多人标注、多

重标注的情况下，应描述标注分歧的仲裁机制。

４．１．４．４　其他标注信息

数据集如具有标注信息，数据集说明应描述除参考标准外的其他标注信息的范围、数据规范和存储

格式。

４．１．５　数据集存储信息

数据集说明宜描述数据存储信息，如数据集存储方式与存储路径、安全控制、备份、恢复的说明。在

数据集使用云服务存储的情况下，应提供云服务的提供商名称和资质、访问路径、使用权限说明等。

４．１．６　数据集用户访问

４．１．６．１　访问控制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用户访问控制机制，如用户类型、权限分配、授权机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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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２　访问条件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访问数据集需要的条件，如软硬件配置、访问方式、数据接口、协议、工具等。

４．１．６．３　可视化

数据集说明宜描述数据集信息的可视化呈现方式。

４．１．７　开发管理

数据集说明宜描述数据集开发过程依从的管理标准。

４．２　数据集标识

４．２．１　标识

数据集应显示唯一的标识，包含数据集名称、版本号、数据集制造责任方信息，可以随附文件的形式

给出，可在数据集说明文档中进行详细描述。若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向用户提供数据集管理软件／平台，

应支持数据集标识的预览和查询。

数据集如发生变更，标识应同步变更。

当数据集作为医疗器械功能实现的一部分时，数据集标识可沿用产品标识。

４．２．２　数据集制造责任方信息

数据集说明宜包含数据集制造责任方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适当时，应陈述数据集制造责任方

是否对数据集的使用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以及技术支持和维护的具体内容。

４．２．３　文件命名与编码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中的文件命名和编码规则。

４．３　数据集质量特性描述

４．３．１　完整性

４．３．１．１　准确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与真实值一致的程度，可按照数据采集、信息记录、数据标注等环节展开，并

以书面形式提供可验证的指标。

４．３．１．２　完备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包含的信息能覆盖数据集的预期用途的程度，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

的证据。

４．３．２　唯一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子集和数据在何种程度上是唯一的，并以书面形式提供可验证的指标。

４．３．３　一致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之间一致的程度，考虑内部一致性和外部一致性，并以书面形式提供可验证

的指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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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确实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实和可信的，包括数据、元数据的获取和处理，并以书

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证据。

４．３．５　时效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开发阶段的各个环节所需时限符合预期的程度，考虑预处理、清洗、标注

等，并以书面形式提供可验证的指标。

４．３．６　可访问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可被访问的程度，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证据。

４．３．７　依从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依从的标准规范、专家共识、操作规程或其他参考文献。

４．３．８　保密性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信息安全、数据保密相关的措施，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证据。

４．３．９　资源利用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执行数据集相关任务需要的资源消耗，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依从性证据，

如访问、读取数据、预览、检索等任务需要的软件、硬件、网络配置。

４．３．１０　精度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定量信息与真实值的接近程度，考虑数据元、元数据、数据标注结果，并以书

面形式提供可验证的指标，如空间／时间分辨率、有效数字、最小测量单位。

４．３．１１　可追溯性

数据集说明应描述数据可被追溯的程度，考虑数据采集历史、数据标注历史、数据访问踪迹和数据

变更踪迹，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证据。

４．３．１２　可理解性

数据集说明应使用数据集的用户可理解的术语，对数据元、元数据和标注结果的含义提供解释，并

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证据。

４．３．１３　可得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能被授权用户使用和检索的程度，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证据。

４．３．１４　可移植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能被安装、替换或从一个系统移动到另一个系统中，并保持已有质量的属

性的能力，考虑数据安装、替换、移动的效率，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证据。

４．３．１５　可恢复性

数据集说明应陈述数据集可被恢复的程度，并以书面形式展示可验证的证据。数据集说明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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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数据恢复的措施。数据集说明可提供防止数据集使用过程出现中断、失效的措施。

４．３．１６　代表性

数据集说明应对样本的组成、比例、人群分布特征、数据的多样性和接近应用场景的程度开展分析，

并以书面形式提供可验证的指标。

５　数据集质量要求

５．１　概述

本文件所述内容关注数据集的质量特性、整体风险等要素，宜根据数据集的预期用途、应用场景对

数据集开展质量评价，形成技术报告，作为对数据集质量的验证。

５．２　质量特性

５．２．１　完整性

５．２．１．１　准确性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准确性的陈述，如：

ａ）　记录信息的准确性；

ｂ）　文字描述准确、清晰、无歧义；

ｃ）　数据标注的准确性；

ｄ）　采集设备的有效性；

ｅ）　人员操作的有效性；

ｆ）　数据形式的合理性。

５．２．１．２　完备性

数据集应包含实现数据集预期用途、满足应用场景需要的信息，如：

ａ）　数据结构与格式应支持数据元、标注信息、元数据的保存、传输与访问，避免信息空白、遗漏或

丢失；

ｂ）　对不可避免的缺失数据、离群值，应给出明确的处理方式，证明应用场景的合理性，对相关数据

元加以标识；

ｃ）　元数据应描述数据集标识信息、内容信息、数据质量特性等相关信息；

ｄ）　数据包含的信息应支持数据标注与参考标准溯源的需要。

５．２．２　唯一性

同一数据集或子集内的数据元应是唯一的。同一数据集的各个子集应是可区分的。同一数据集内

的数据唯一性宜以受试者个体为识别特征，对同一个体的不同时间、空间的数据应明确描述处理方法。

５．２．３　一致性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一致性的陈述，包括内部一致的程度和外部一致的程度。

内部一致性是指相同来源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如：

ａ）　同一数据元在数据集生存周期不同阶段应保持一致；

ｂ）　数据的特征应保持一致；

ｃ）　数据的采集、预处理、标注方法应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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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原始记录、中间记录与最终记录应保持一致。

外部一致性是指不同来源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如：

ａ）　不同来源的数据应在数据特征方面保持一致；

ｂ）　离群值应是可解释的；

ｃ）　不同来源的数据在采集、标注环节应依从相同的法规、技术标准、医学规范、其他文献要求。

５．２．４　确实性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确实性的陈述，如：

ａ）　数据应来自真实的临床数据采集流程；适当时，数据采集涉及的设备、人员、方法应符合技术标

准、临床规范或专家共识；

ｂ）　数据扩增、数据合成活动和结果应是可溯源和可解释的；

ｃ）　元数据应如实对数据进行描述。

５．２．５　时效性

数据的采集、标注、流转、归档、变更等活动的时限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时效性的陈述。动态更新

的数据集应明确数据的更新周期、更新方法和更新比例。若数据涉及临床诊断、治疗中的时序过程，应

证明数据在临床时效上的合理性。

５．２．６　可访问性

数据集应满足数据集的预期用途和应用场景范围内的访问需要。

５．２．７　依从性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依从性的陈述。

５．２．８　保密性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保密性的陈述，采取措施确保其只能被授权用户访问。

隔离使用的数据集应具有数据集授权访问机制、隔离保护机制，应具有防止数据泄露、数据篡改、数

据丢失的措施，如数据匿名化、物理隔离、数据审计等。

５．２．９　资源利用性

数据集的处理和使用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资源利用性的陈述。

５．２．１０　精度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文档有关精度的陈述。

５．２．１１　可追溯性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可追溯性的陈述，具有相关记录，如：

ａ）　原始数据来源、元数据来源、合规性证明；

ｂ）　数据采集活动记录；

ｃ）　人员管理记录；

ｄ）　数据标注流程记录；

ｅ）　盲态管理记录；

ｆ）　数据流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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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数据质疑、审计、停用、纠正记录；

ｈ）　标注工具、平台使用记录；

ｉ）　数据集标注结果的统计信息查询，包括标注进展、标签统计、标注者进展统计、难例集等；

ｊ）　数据服务异常与故障记录；

ｋ）　数据维护与备份记录；

ｌ）　数据更新记录；

ｍ）　云服务提供商名称、联系方式、云服务类型等。

５．２．１２　可理解性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可理解性的陈述。

５．２．１３　可得性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文档有关可得性的陈述。

５．２．１４　可移植性

数据集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可移植性的陈述。如果数据集允许在不同的平台和系统下使用，数

据质量不应随平台和系统发生变化。

５．２．１５　可恢复性

用于保持数据集质量并抵御失效事件的措施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可恢复性的陈述。

５．２．１６　代表性

数据集的数据特征层次、流行病学统计、样本来源多样性、数据多样性等应符合数据集说明有关代

表性的陈述。

５．３　数据集风险分析

５．３．１　选择偏倚

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应对数据集的代表性（受试者人群、采集场所、设备选择、参数设置等能否代表临

床实际）进行分析。

５．３．２　覆盖偏倚

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应对数据集病种组成能否覆盖应用场景下的目标人群全部情形（单发、多发、并

发、复杂病理等）进行分析。

５．３．３　参考标准偏倚

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应验证数据标注结果或参考标准的确立过程，分析参考标准偏倚。

５．３．４　验证偏倚

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应描述参考标准的验证方法，分析数据标注过程与临床诊断过程的关联、差异和

影响。

５．３．５　标注顺序偏倚

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应描述数据标注流程设计，分析标注者分工、标注者工作顺序、记忆效应对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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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影响。标注过程如使用计算机辅助识别（ＣＡＤ）工具，应评估由ＣＡＤ引起的偏倚情况，给出预防

措施，避免ＣＡＤ对人的干扰。

５．３．６　情景偏倚

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应描述数据集患病率与临床目标人群患病率的差异。

５．３．７　其他偏倚

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宜对其他偏倚进行分析，如分配偏倚、混杂偏倚等。

６　数据集质量符合性评价

６．１　通则

数据集质量符合性评价包括对数据集说明、质量特性和数据集风险分析文档的评价，评价流程如图

１所示。测试前，应提供数据集、原始数据、元数据、标注工具、存储介质和其他工具的访问权限。数据

集制造责任方可提供一个或多个文件，作为数据集说明；如提供多个文件，应建立索引。测试环境应符

合数据集说明的要求。对数据集的各质量特性，可采用全体验证或抽样检验的方式，形成抽样样本集，

作为评价对象。评价过程编写的测试用例宜包含测试目标、测试用例唯一标识、测试对象、测试步骤、测

试环境、测试边界、预期的响应或产出、测试结果解释、用于判断测试用例是否通过的准则。数据集制造

责任方应提交数据集风险分析文档，可参照ＹＹ／Ｔ０３１６—２０１６进行编写。

图１　数据集质量评价流程图

　　表１给出了各质量特性推荐使用的评价方式。抽样检验方案宜根据具体质量特性的类型制定。属

性数据宜采用计数型抽样检验，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应以书面形式提供声称质量水平、使用方风险、生产

方风险等指标，具体抽样方法按照ＧＢ／Ｔ２８２８．４、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１执行；变量数据宜采用计量型抽样检

验，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应以书面形式提供声称质量水平、接收常数、使用方风险、生产方风险等指标，具

体抽样方法按照ＧＢ／Ｔ６３７８．４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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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质量特性分类与评价方式

质量特性 评价方式 抽样方式

准确性 试验验证、过程验证 计量型抽样、计数型抽样

完备性 试验验证＋资料检查 计数型抽样

唯一性 查重验证 计数型抽样

一致性 试验验证 计量型抽样

确实性 操作检查 计数型抽样

时效性 试验验证 计数型抽样

可访问性 操作检查 —

依从性 资料检查 计数型抽样

保密性 资料检查 计数型抽样

资源利用性 试验验证 —

精度 试验验证 计数型抽样

可追溯性 资料检查 计数型抽样

可理解性 操作检查 —

可得性 操作检查 —

可移植性 操作检查 —

可恢复性 操作检查 —

代表性 统计分析 —

６．２　数据集说明评价

对数据集说明中的数据集描述内容进行检查，应完整、准确、无歧义，应符合４．１的要求；

对数据集说明中的数据集标识进行检查，适当时对相关的管理工具、可视化工具进行操作验证，应

符合４．２的要求；

对数据集说明中的数据集质量描述进行检查，技术指标的定义和书面证据的展示应清晰、可验证，

应符合４．３的要求。

６．３　质量特性评价

６．３．１　准确性

根据数据集说明有关准确性的陈述，开展抽样检验、过程验证，应符合５．２．１．１的要求。

６．３．２　完备性

根据数据集说明有关完备性的陈述，编写测试用例，对抽样样本集的数据、元数据和标注内容进行

检查，应符合５．２．１．２的要求。

６．３．３　唯一性

对抽样样本集在总体样本中进行查重验证，结果应符合５．２．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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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４　一致性

根据数据集说明声称的一致性指标，计算抽样样本集中符合要求的样本比例，应符合５．２．３的

要求。

６．３．５　确实性

对照数据集说明有关确实性的陈述，对抽样样本集的数据、元数据、头文件和标注内容进行检查，应

符合５．２．４的要求。

６．３．６　时效性

提取和检查抽样样本集的时间信息，应符合５．２．５的要求。

６．３．７　可访问性

根据数据集说明有关可访问性的陈述，编写测试用例，进行实际操作验证，应符合５．２．６的要求。

６．３．８　依从性

编写测试用例，检查抽样样本集与相关法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的符合性，应符合５．２．７的要求。

６．３．９　保密性

编写测试用例，检查抽样样本集的授权访问机制、数据的隔离保护机制等，应符合５．２．８的要求。

６．３．１０　资源利用性

编写测试用例，在数据集制造责任方规定的运行环境下，对数据集进行操作验证，应符合５．２．９的

要求。

６．３．１１　精度

如适用，对数据集标注工具进行过程验证；检查抽样样本集的数据、元数据、标注结果包含的数据定

量特征、数据集定量描述的精度，应当满足５．２．１０的要求。

６．３．１２　可追溯性

对抽样样本集可追溯的记录进行检查，应符合５．２．１１的要求。

６．３．１３　可理解性

对照数据集说明，实际操作，对数据进行预览和解释，应符合５．２．１２的要求。

６．３．１４　可得性

对照数据集说明，实际操作，对数据进行使用和检索，应符合５．２．１３的要求。

６．３．１５　可移植性

对照数据集说明，对数据集的安装、替换、转移进行实际操作，应符合５．２．１４的要求。

６．３．１６　可恢复性

对照数据集说明，编写测试用例，模拟使用过程中的失效事件，应符合５．２．１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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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７　代表性

对照数据集说明，对整个数据集开展统计分析，检查统计分层、样本组成、数据多样性等，应符合

５．２．１６的要求。

６．４　数据集风险分析评价

检查数据集制造责任方提供的风险分析文档，内容应考虑选择偏倚、覆盖偏倚、参考标准偏倚、验证

偏倚、标注顺序偏倚、情景偏倚和其他偏倚；可采用专家评议法对数据集的整体质量、偏倚问题进行第三

方问卷评估，作为补充。结果应符合５．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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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数据集类型说明

　　数据集类型按照以下五个维度进行划分：

———预期用途：模型训练与调优集、模型验证集、第三方性能测试集、临床评价数据集、产品质控

集等；

———数据来源：公有数据集、私有数据集、混合数据集等；

———用户类型：自用数据集、他用数据集等；

———访问管理方式：开放数据集、封闭数据集等；

———更新形式：静态数据集、动态数据集等。

模型训练与调优集是指人工智能算法模型训练、调优阶段使用的数据集。该算法模型由人工智能

医疗器械直接调用。

模型验证集是指医疗器械生产厂家的测试集，应独立于模型训练与调优数据集，避免交叉。

产品质控集是指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产品在临床使用阶段开展期间核查、日常质控等活动使用的数

据集。产品质控集宜使用专用介质进行存储。

第三方性能测试集是指用于性能测试的第三方测试集。第三方性能测试集应确保测试数据与被测

产品所用的训练、内部验证数据（包含被测产品通过预训练模型等方式间接使用的数据）不存在交叉；此

类数据集仅用于封闭测试，在测试完成后应确保从被测产品和第三方系统中删除，避免针对性调优。第

三方性能测试集应独立存储，与外界物理隔离。第三方性能测试集应具有防止未授权访问的措施，并对

访问活动形成记录。第三方性能测试集的数据来源应追溯至采集机构和标注者。

临床评价数据集是指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临床评价使用的数据集。临床评价数据集同样独立于医疗

器械生产厂家，与被测产品所用的训练、内部验证数据（包含被测产品通过预训练模型等方式间接使用

的数据）不存在交叉。临床评价数据集的存储、访问授权要求不低于性能独立测试集。临床评价数据集

的数据来源应至少追溯至采集机构，在不违反伦理的前提下可追溯至受试者。

自用数据集是指数据集制造责任方为本机构建立的数据集，用于模型训练与调优、模型验证、产品

质控等目的。自用数据集在数据自身不提供给其他机构的前提下，可由其他机构间接使用（如联邦学习

场景）。

他用数据集是指数据集制造责任方直接提供给其他机构使用的数据集。他用数据集可能涉及供应

商资质审核，其管理要求不在本文件讨论范围。

访问管理方式指的是数据集制造责任方是否允许外部用户访问。数据集制造责任方内部的访问管

理可参考本文件进行设计。

由于数据集的数据停用后可能改做其他用途，为保障数据的有序使用，应定义数据流向的控制等

级。本文件推荐按照模型训练与调优、模型验证、产品质控、性能独立测试、临床评价的顺序，由低到高

设置控制等级。高等级数据集的数据停用后可流入低等级数据集，不宜从低等级流入高等级。

仅在研发早期阶段用于概念验证、对产品和算法模型无直接影响的数据集、非辅助决策应用相关的

数据集属于特殊情形，可参照执行本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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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

数据筛选与清洗说明

　　数据筛选考虑数据的入选、排除和剔除等方面的要求，涉及数据合规性、受试者个体条件、数据质

量、数据标签等维度。表Ｂ．１和表Ｂ．２分别给出了数据入选标准、排除标准的部分举例。

表犅．１　数据入选标准的举例

考虑维度 举例

数据合规性 数据的采集具有伦理审批相关手续；

来自前瞻性临床试验的数据具有知情同意书

受试者个体条件
年龄范围为Ａ岁～Ｂ岁；

身高为：Ｃｍ～Ｄｍ；

体重为：Ｅｋｇ～Ｆｋｇ；

所在地区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

所在社区为Ｇ疫情低／中／高风险地区；

是否具有某疾病病史：是／否

数据质量 图像覆盖Ｉ、Ｊ等生理结构；

眼底图像的视场角不低于４５°；

ＣＴ图像的层厚／层间距要求不大于Ｋｍｍ；

生理信号采样率不低于ＬＨｚ；

医学影像的对比度、分辨率、拍摄位置满足标注医生的要求

数据标签 疾病诊断分期或筛查分级：０／１／２／……；

病灶数量：Ｍ～Ｎ个／人；

病灶尺寸范围：Ｘｍｍ～Ｙｍｍ

表犅．２　数据排除标准的举例

考虑维度 举例

数据合规性 数据来源缺乏合规性证明

受试者个体条件 受试者超龄、超重等不符合应用场景的情形

数据质量 ＤＩＣＯＭ头文件的字段缺乏必要的信息，例如ＣＴ图像的层厚；

医学影像不能覆盖需标注的区域；

ＣＴ影像出现漏层、错层；

文本信息具有语法错误，难以理解

数据标签 具有复杂的并发症，难以给出分类或分期；

受试者体内的植入物对数据采集带来不可接受的干扰，比如图像上的伪影或生理信号上

的杂波

　　数据清洗是数据筛选的技术手段。图Ｂ．１给出了胸部ＣＴ肺结节影像数据清洗的部分步骤，作为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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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　胸部犆犜肺结节数据清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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